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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海洋大学教务处
教务处〔18秋〕第（22）号

2018年汉字应用水平测试通知

各位老师、同学：

根据《教育部语用司关于推进汉字应用水平测试工作的通知》（教语用司函〔2016〕28号）的要求，以及上海市教委、语委2018年工作要点，上海市语言文字水平测试中心的工作安排，现定于2017年11月17日（星期六）9：00-10：20，在上海海事大学B楼举行汉字应用水平测试，请考生携带准考证和身份证准时参加。

准考证已下发学院，具体测试地点以准考证上的为准。

为达到测试最佳效果，校语委办将举办汉字应用水平测试培训，请师生积极参加。

	日  期
	时  间
	地  点
	培训对象

	11月13日（周二）
	13:00——14:30
	1204
	参测教师、学生


附件1：2018年汉字应用水平测试须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11月8日

附件1:
2018年汉字应用水平测试须知

    定于2018年11月17日（星期六）9：00—10：20 举行汉字应用水平测试，测试须知如下：
一、考生8：30携带准考证和身份证件入场，按规定时间参加测试。测试开始30分钟（即9：30）后不得进入考场，不得提前交卷离开考场。
二、进入考场后，对号入座，将准考证和身份证等证件放在桌子左上角以便核验。
三、测试时请带好2B铅笔、HB铅笔（填写最后一部分米字格）、橡皮、削笔工具、黑色水笔等文具，其他物品须根据要求集中放置，关闭手机等与测试无关的设备。

四、不得将试卷、答题卡带离考场。
五、应严格按照试场指令（由监考员发布）执行。

六、必须准时参加测试，不可缺考。      

